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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明

根据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

办发[2009]34 号《关于忻州市五台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

批复》文件及晋煤重组办发[2009]96 号《关于忻州市五台县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调整的批复》文件，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作为煤

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的主体企业，对新芦沟煤矿（6 万 t/a）和五台

天和煤矿（9 万 t/a）进行兼并重组整合，整合后的煤矿名称为山西

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煤矿）。2009 年 11

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11220045107，资源整合后的矿田面

积为 2.8245km²，新增矿田面积 0.3302km²，整合后的矿田能力为 30

万吨/年，批准开采 9-12 号煤层，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该矿 2009 年至转入正常生产年进行基建，2012 年 6月通过竣工

验收，转入正常生产，2012 年 10 月取得“六证”，现属“六证”齐

全有效的合法生产煤矿，生产能力为 30 万 t/a，开采方式为露天开

采，开采首采区 9号、10 号、12 号煤层，开采标高由 1150m 到 945m。

2013 年 4 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忻州市

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生

产能力核定报告》，报告核定本矿生产能力为 100 万 t/a。2013 年 9

月 30 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行发【2013】1371 号《关于山西

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等两座煤矿核定生产能力的批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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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批复本矿生产能力为 100 万 t/a。2013 年 11 月山西省煤炭工业

厅对本矿编号为 201422232029 号（生产能力 30万 t/a）加盖了煤炭

生产许可证变更专用章，生产能力变更为 100 万 t/a。

本项目属于生产能力核定项目，矿田建设规模为 100 万 t/a，矿

田面积为 2.8245km²，设计开采煤层为 9 号、10 号、12 号，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

本次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工业场地、行政办公区、储煤场、

场外道路、外排土场、采掘场及内排土场、输电线路。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矿田位于五台县

茹村乡东南 5km 处的西天和村附近，西北距五台县约 13km，地理坐

标：东经：113°23′55″-113°25′13″；北纬：38°40′54″-38°

42′06″。

该矿工业场地距五台～台怀镇旅游干线公路 0.4km，距台怀镇

70km，距定襄河边发煤站 48km，各乡村之间均有简易路相连。距忻

阜高速公路直线距离 8km，与邻近的定襄、忻州、代县、繁峙等缺煤

县和原平、盂县的部分缺煤地区均有公路相通，与邻近河北省的阜平、

平山两县以及保定地区等均有公路相通，交通运输方便。

本矿井建设工期为 42个月，于 2009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2 年 6

月末基建结束。2018 年 6月，本矿井关闭。

为及时、准确地获取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原地貌造成的扰动及其引

起的水土流失数据；对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情况、实

施效果进行分析，并对水土保持治理达标情况进行评价。根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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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第 16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及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有关规定，2018 年 11

月，受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山西省元方生态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万 t/a生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编制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

我单位接到任务后，成立了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组，制定了监测工作

路线，确定了监测范围，明确了重点监测内容及监测方法。针对项目的

进展情况，项目组赴施工现场调查了解情况，通过资料搜集、现场量测、

查勘等监测方法，核实了项目建设期的防治责任范围和扰动土地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植被恢复面积等，调查了解并量测

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实施情况、弃土弃渣的排放及利用情

况，查看了工程措施的质量和植物措施的成活率、覆盖度等。在对监测

数据及调查资料进行详细的整理与分析后，编写完成《山西煤炭运销集

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总结报告》。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

核定项目，建设单位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

山东鲁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为山西清泽阳

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为山西省元方生态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为北京中水润物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在开展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100万t/a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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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和监测报告编写过程中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

和煤业有限公司及各有关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

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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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项目概况及建设规模

2013 年 4 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忻州市

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生

产能力核定报告》，报告核定本矿生产能力为 100 万 t/a。2013 年 9

月 30 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行发【2013】1371 号《关于山西

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等两座煤矿核定生产能力的批复》文

件，批复本矿生产能力为 100 万 t/a。2013 年 11 月山西省煤炭工业

厅对本矿编号为 201422232029 号（生产能力 30万 t/a）加盖了煤炭

生产许可证变更专用章，生产能力变更为 100 万 t/a。

本项目属于生产能力核定项目，矿田建设规模为 100 万 t/a，矿

田面积为 2.8245km²，设计开采煤层为 9 号、10 号、12 号，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矿田位于五台县

茹村乡东南 5km 处的西天和村附近，西北距五台县约 13km，地理坐

标：东经：113°23′55″-113°25′13″；北纬：38°40′54″-38°

42′06″。

该矿工业场地距五台～台怀镇旅游干线公路 0.4km，距台怀镇

70km，距定襄河边发煤站 48km，各乡村之间均有简易路相连。距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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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高速公路直线距离 8km，与邻近的定襄、忻州、代县、繁峙等缺煤

县和原平、盂县的部分缺煤地区均有公路相通，与邻近河北省的阜平、

平山两县以及保定地区等均有公路相通，交通运输方便。

本矿井建设工期为 42个月，于 2009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2 年 6

月末基建结束。

根据已批复的水保方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

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组成包括工业场地、行政办公区、储

煤场、场外道路、外排土场、采掘场及内排土场、输电线路。

（一）工业场地

工业场地位于矿区东部，场地内现布置有职工宿舍、变电站、配

电室、修理厂、职工澡堂、职工食堂、材料及设备场地等地面建筑物。

工业场地占地面积为 5hm²，无新增占地，围墙内占地面积 3.5hm

²，建筑物占地面积 1.41hm²，道路硬化、场内硬化面积 1.56hm²，绿

化面积为 0.50hm²，场地内排水采用地面漫流入场外道路两侧排水沟

内。

为防止在春夏季暴雨期，露天矿工业场地西、北两侧地势较高的

坡地产生短暂汇水可能对场地构成一定威胁，确保场地安全，在露天

矿工业场地北侧、西南侧设置截水沟拦截汇水，并疏导至工业场地外

地势较低处，确保生产安全。

（二）行政办公区

行政办公区位于首采区内排土场东部，于 2012 年年底建成投入

使用，布置有行政办公楼、干部食堂等地面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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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条件下，行政办公区占地面积为 0.35hm²，占地类型为工业

用地，建筑物占地面积 0.08m²，场内硬化面积 0.20hm²，绿化面积为

0.07hm²，无裸露面积。场地汇水面积仅为其占地面积，场地内排水

通过四周 150m 长的水泥排水明沟（断面尺寸为：宽 40cm，深 30cm）

进入 100m 长、直径为 60cm 的雨水暗管，最终排入到下游自然排水沟。

（三）储煤场

储煤场位于首采区采掘场东部，场地内设有全封闭粉煤储煤场、

半封闭块煤储煤场、磅房、生活水处理站、矿坑水处理站等。

全封闭粉煤储煤棚、半封闭块煤储煤棚占地面积为 2000m²，半封

闭块煤储煤场容积为 10000t，全封闭粉煤储煤场储量为 20000t。容

量按露天煤矿 4 天的储存量考虑，储煤场完全满足储煤要求，不需新

建地面储煤场。储煤场地内所有设施均可以满足生产能力核定后的生

产需求，直接利用，没有新建内容。

现状条件下，储煤场总占地面积为 3.2hm²，其中建构筑物占地面

积 0.28hm²，砂石硬化场地共 2.92hm²，场地内排水采用自然收集雨水

进入场地内排水暗管，由总长 360m、直径 1.2m 的暗管引入场外道路

的排水沟内。

建设单位已对储煤场下游的边坡进行了 0.42hm²的绿化，绿化树

种为油松，且在储煤场下游冲沟的位置处修建了 60m 长的钢筋混凝土

挡墙。

目前储煤场已租给附近企业使用。

（四）场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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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只有一条场外道路，该道路依次连接工业场地、储煤场、

行政办公区，路基宽 12m，路面宽 10m，道路长 2300m，占地 2.76hm²。

占地类型主要为道路用地。

建设单位已对该道路路面进行了水泥硬化和砂石硬化，对能绿化

的路段全部进行了绿化，绿化带总长 1850m，绿化树种为油松，对道

路两侧修建了排水沟和挡水土埂，其中排水沟总长 1900m（其中 300m

长排水沟断面尺寸：宽 150cm、深 60cm，1600m 长排水沟断面尺寸：

宽 50cm、深 50cm），挡水土埂 400m（高 1m，上宽 0.6m，下宽 1.5m），

路面汇水最终进入下游的清水河支流，道路局部一侧为山体，山体边

坡比较稳定。

（五）采掘场及内排土场

（1）采掘场

1）采掘场

采掘场占地面积为 151hm²，占地类型主要为其他草地。

在采掘场最深部分别设储水坑，设在坑下储水坑的水泵经排水管

路排至地表排水沟，进入矿坑水处理站处理回用。主要回用于矿山道

路降尘。

2）采掘场防洪

该矿是一典型的山坡露天矿，且地面多冲沟，矿田内总体地形西

高东低。根据达产时期采场位置及推进方向，南部因设有外部排土场

形成了天然屏障，降雨径流不会汇入采掘场。结合采掘推进情况在采

掘场西侧、北侧方向利用露天煤矿剥离土岩逐年设置防洪堤拦截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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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水，将地面洪水分别导入露天采掘场以外北侧的冲沟内，最后将洪

水汇入清水河。

主体设计临时防洪堤底宽 7m，顶宽 1m，高度 2m，边坡系数 1:1.5，

达产时临时防洪堤长度约为 1000m。设计临时排水沟底宽 1m，顶宽

3m，深 1m，边坡系数 1.0，达产时排水沟长度约为 1000m。

（2）内排土场

1）内排土场面积为 0.30km²，台阶高度 20m，台阶坡面角 33°，

最小平盘宽度 60m。达产第 6年实现全部内排。

2）内排方式

排土场排土方式为剥离表土与其他剥离物分别堆放，首先将采掘

场剥离表土堆在一侧，排土则从另一侧堆弃，当排土第一个平台达到

界后及时进行平台及边坡覆土。并将剥离表土层上移集中堆放，用于

上平台及边坡覆土，并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包括平台复垦和边坡复垦。

可有效防止本矿排土场滑坡及确保排土场稳定。

3）稳定性分析

主体设计对内排土场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内排土场最终边坡组成

要素见表 1-1，内排土场高 120m，内排土场基底稳定，煤层倾角小，

稳定性较好。主体设计内排土场稳定系数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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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内排土场要素

项目 单位 参数 备注

内排土场高度 m 120

排土台阶高度 m 30

排土台阶最终平盘宽度 m 40

最终帮坡角 20

内排土场最终帮边坡稳定系

数
1.831

台阶坡面角 ° 33

排土台阶最小工作平盘宽度 m 70

内排土场总内排量 万 m³ 12853

（六）外排土场

该矿有东部外排土场、南部张家庄、生产外排土场三个外排土场，

生产外排土场与内排土场相连，排弃时由外排土场自然过渡到内排土

场。

（1）东部外排土场

1）排土场现状

采掘场东部外排土场占地面积为0.23km²，地理坐标为东经113°

25′15.93″，北纬 38°41′14.07″，根据主体设计，东部外排土

场台阶高度为 20m，台阶坡面角 33°，到界平盘宽度为 20m，排弃总

高度为 60m，为保证排土场边坡稳定、防止水土流失，已在排土场东

侧边坡高度较大位置处（冲沟位置）设有 50m 长钢筋混凝土挡土墙。

2）稳定性分析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委托北京地

质矿产勘察开发总公司太原分公司编制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

业有限公司外排土场边坡稳定性评价报告》，并通过评审。北京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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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勘察开发总公司太原分公司在外排土场进行了部分勘探工作，对

外排土场基底岩性构成、基底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等进行调查、试

验，在取得的勘探成果上进行了外排土场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价。《山

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外排土场边坡稳定性评价报告》中

计算了外排土场边坡稳定性系数 K=1.25，满足规范要求。《山西煤

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外排土场边坡稳定性评价报告》得出结

论是现状条件下外部排土场边坡基本稳定。

（2）南部张家庄外排土场

张家庄排土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4′28.58″，北纬 38°

40′28.73″，总占地面积 0.58km²，该排土场在 2012 年 6 月后已停

止使用，企业依据有关要求已对排土场进行了治理。

企业按照关于安全生产和治理程序的要求，2012 年 7 月由山西

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对排土场稳定情况进行了勘察，并编制了《山

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张家庄排土场稳定性分

析报告》；由山西兴新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中心进行了现状评价，并编

制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张家庄排土场关

闭前安全现状评价报告》；8月由辽宁天信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

制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张家庄排土场关

闭治理设计说明》以下简称《治理设计》），并通过了专家审查。

企业已根据治理设计对张家庄排土场进行了治理。之后，山西兴

新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中心对该排土场进行了验收评价，并编制了《山

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张家庄排土场治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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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评价报告》。根据验收评价报告，治理后排土场安全度认定为正

常，符合国家及山西省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

满足安全验收条件。

2013 年 9月 27 日，山西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组织有关人员和

专家，在五台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张家庄排土场治理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验收组认为工程达到了治理要求，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根据排土场治理工程竣工验收意见：排土场边坡治理、防排洪及

排水系统、拦渣坝等治理工程基本完成，治理方案提出的措施和建议

已落实。

整治后的排土场最终形成 1145m、1125m、1100m、1080m、1060m、

1040m、1020m、1000m、975m、950m、930m 十个台阶，安全平台宽度

20m，台阶坡面角不大于 33°，治理后排土场边坡角最终为 22°，每

个平台形成了 3~5%的反坡。符合设计要求。

（3）生产外排土场

将张家庄外排土场北部、现有东外排土场西部、露天开采境界以

外的区域作为生产外排土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4′48.73″，

北纬 38°40′50.08″，该排土场占地面积 1.15km²，占地类型为其

他草地。

外排土场与内排土场相连，排弃时由外排土场自然过渡到内排土

场。露天矿剥离物分为第四系土层与岩石。为便于后期覆土回填及第

四系回填复垦，主设选择一处表土外排土场用于排弃地表浅层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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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土层用于后期回填复垦。选择一处岩石外排土场用于排弃露天矿岩

石剥离物。

稳定性分析：主设对外排土场最终帮边坡稳定进行了分析，经主

设计算外排土场稳定系数为 1.343。

外排土场最终边坡组成要素见表 1-2。

表 1-2 外排土场要素

项目 单位 参数 备注

外排土场高度 m 110

排土台阶高度 m 30

排土台阶最终平盘宽度 m 40

最终帮坡角 ° 20

外排土场最终帮边坡稳定系数 1.343

台阶坡面角 ° 33

排土台阶最小工作平盘宽度 m 70

外排土场占地面积 Km² 1.15

外排土场容量 万 m³ 4150

（7）输电线路

本项目电源引自原井工矿电源，双回路电源：一路引自陈家庄变

电站，电压等级为 10kV；另一路引自茹村变电站，电压等级为 10kV。

可以满足能力提高后生产所需，不需改造，供电线路总长 3.4km，占

地 0.01hm²。

供电线路为本身已经运行多年，永久占地为水泥电杆占地，沿线

植被自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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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按照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三同时）的原则，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在进行主体工程设计时，主体工程已具备了水

土流失防治功能。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有：排水、

挡墙、复耕、土地平整绿化设计等。

结合该项目工程详细情况及施工组织设计情况，2014 年 8 月，山西

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

核定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依据主体工程

布局、建设内容、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期和水土流失特点等因素，将

项目扰动区域划分为工业场地、行政办公区、储煤场、场外道路、外排

土场、采掘场及内排土场、输电线路七个防治区，并对项目建设可能造

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预测。方案根据水土流失预测结果和水土保持防治

分区结果，并结合已有水土保持功能的主体工程布局，按照与主体工程

相衔接的原则，对不同区域新增水土流失部位进行对位治理。

2018 年 11 月，建设单位委托山西省元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

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本次监测主要以资料分析、现场调查、巡查、量

测的方法为主。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

核定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根据方案实施了场地硬化、

场地排水沟、场地绿化、道路绿化、种植草坪等水保工程。建设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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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能贯彻相关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基本能够按照方案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接受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检查、监督。施工、管理各环节注意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及可能造成

的水土流失，科学安排挖填方工程土方的临时堆放、转运及回填利用，

施工工序安排合理，没有随意弃土弃渣情况。在汛期，能够做到及时对

裸露地表及临时堆土去进行临时防护或永久防治措施挡护，有效地降低

了施工期内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能够按设计要求及时实施水土流失各

项防治措施，没有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事件，轻微度的水土流失没有对

周边产生影响。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

核定项目施工过程中，不但注意各区域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还注重施

工区域的环境建设。在进行水土流失防治的同时，美化了场区环境，改

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

核定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 358.32hm²，扰动土地面积 358.32hm²，水土流

失面积 349.53hm²，共整治扰动土地面积 348.30hm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39.51hm²，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86.40hm²。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根据《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

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合同》约定，本项目监测时段分为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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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行期，主要是对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防治责任范围、弃土弃

渣造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调查监测及分析。

针对该项目工程建设特点及受监测时段限制，监测点布设与各防治

分区特点及防治措施实施情况相结合、全面反映各项防治指标的原则，

结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确定监测内容有扰动

地表监测、水土流失量监测、防治措施及实施效果监测、弃土弃渣监测

等四个方面。

接到任务后，项目组赴项目区进行查勘，调查及搜集资料，根据外

业调查结果，将本次建设工程的防治责任范围确定为以下七个分区，分

区为（1）工业场地防治区，（2）行政办公防治区（3）储煤场防治区（4）

场外道路防治区（5）采掘场及内排土场防治区（6）外排土场防治区（7）

输电线路防治区。施工过程中的扰动地表、水土流失量、弃土弃渣及临

时防治措施的监测主要以资料搜集、调查、分析、同区域同类项目类比

法为主，对于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主要采取图上量算，现场量测、资料

搜集及分析计算的方法。

1.3.2 监测点布设情况

本次监测点布设，主要是针对原地貌背景值调查、水土保持防治措

施调查布设。在进行检查点布设时，综合考虑原地貌土地利用情况、各

水土流失分区的特点、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及实施情况、容易发生水土流

失的地段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共布设监测点 8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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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地面观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分区 布置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类

型
数量

工业场地 绿化处 场内道路两侧 植物生长情况 调查 1

行政办公区 绿化处 场内道路两侧 植物生长情况 调查 1

场外道路 道路两侧 植被恢复 植物生长情况 调查 2

采掘场及内

排土场
绿化处 植被恢复 植物生长情况 调查 1

外排土场 绿化处 植被恢复 植物生长情况 调查 3

1.3.3 监测的时段与频次

（1）监测的时段

本项目属于建设生产类项目，监测时段应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至设计

水平年结束。本项目于 2009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2 年 6 月竣工。2018

年 6 月，本矿井关闭。监测任务于 2018 年 11 月委托，故以 2018 年 11

月做为监测开始时段，2019 年 4 月作为施工期结束后措施效益的监测时

段。

（2）监测的频次

根据主体和水土保持工程的实际进展情况，每项监测内容监测时段

及频次，详见表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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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水土保持监测进度记录表

监测时间 监测内容

2018 年 11 月 13 日
合同签定后，到工程建设区全面了解情况，明确监测范围

及重点监测的区域；对背景值进行了全面调查。

2018年 11月 18日-19日
对工业场地、行政办公区、储煤场进行全面巡查，调查各

工程的进行情况，同时对道路排水、绿化进行巡查。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对采掘场及内排土场进行全面巡查，调查各工程的进行情

况，同时对道路排水、绿化进行巡查。

2018 年 11 月 21 日
对外排土场进行巡查，测定植被的生长恢复状况等及水蚀

监测调查。

2019 年 1 月 22 日-23 日
对工业场地、行政办公区、储煤场进行全面巡查，调查各

工程的进行情况，同时对道路排水、绿化进行巡查。

2019 年 2 月 24 日
对采掘场及内排土场进行全面巡查，调查各工程的进行情

况，同时对道路排水、绿化进行巡查。

2019 年 3 月 19 日-20 日
对外排土场进行巡查，测定植被的生长恢复状况等及水蚀

监测调查。

（3）监测工作的进度

2018 年 11 月，山西省元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

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

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服务合同”，承担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任务。

按照合同约定，监测单位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组，按照 2015 年 4月

28 日山西省水利厅批复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

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晋水保函［2015］

258 号文）中水土保持监测任务的要求，组织监测组人员对工程组成、水

土保持工程设计与布局、施工组织设计、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生态

环境、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进行了实地勘查和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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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2.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2.1.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包括：永久占地的核定结果、临时占地情况、

直接影响区情况。项目建设区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主要采用测距仪、皮尺现场量测、调查并与主体设计相结合的方法。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

项目实际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见表 2-1。

监测结果表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366.52hm²，其中，

项目建设区面积 358.32hm²，直接影响区面积 8.20hm²。与方案相比，防

治责任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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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汇总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²） 扰动土地面积（hm²）

方案确定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方案预

测

监测结

果

增减

情况
小计

项目

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小计

项目

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小计

项目

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1 工业场地 5 5 5 5 0 0 5 5 0

2 行政办公区 0.35 0.35 0.35 0.35 0 0 0.35 0.35 0

3 储煤场 3.2 3.2 3.2 3.2 0 0 3.2 3.2 0

4 场外道路 2.76 2.76 2.76 2.76 0 0 2.76 2.76 0

5
采掘场及内排

土场
151 151 151 151 0 0 151 151 0

6 外排土场 196 196 196 196 0 0 196 196 0

7 输电线路 0.01 0.01 0.01 0.01 0 0 0.01 0.01 0

8 移民新村占地 8.2 8.2 8.2 8.2 0 0

合计 366.52 358.32 8.2 366.52 358.32 8.2 0 0 0 358.32 358.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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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扰动土地面积

各单项工程建设、生产期内扰动土地面积情况见表 2-1。

建设、生产期内扰动土地面积与方案设计一致。

2.2 取土监测结果

方案中没有设计专门的取土场。根据项目区建设特点及实际监测，建

设、生产期建设单位没有选取取土场。

2.3 弃土（渣）监测结果

2.3.1 设计弃土（渣）情况

本工程无建设期，不进行施工。生产期主要是地表剥离物，水保方案

服务期内剥离土石方总量为 5854 万 m³，其中 3075 万 m³运往外排土场堆放，

其余 2779 万 m³内排。

2.3.2 弃土（渣）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一）内排土场

内排土场面积为 0.30km²，台阶高度 20m，台阶坡面角 33°，最

小平盘宽度 60m。

（二）外排土场

该矿有东部外排土场、南部张家庄、生产外排土场三个外排土场，

生产外排土场与内排土场相连，排弃时由外排土场自然过渡到内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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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1）东部外排土场

采掘场东部外排土场占地面积为0.23km²，地理坐标为东经113°

25′15.93″，北纬 38°41′14.07″，东部外排土场台阶高度为 20m，

台阶坡面角 33°，到界平盘宽度为 20m，排弃总高度为 60m，为保证

排土场边坡稳定、防止水土流失，已在排土场东侧边坡高度较大位置

处（冲沟位置）设有 50m 长钢筋混凝土挡土墙。

（2）南部张家庄外排土场

张家庄排土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4′28.58″，北纬 38°

40′28.73″，总占地面积 0.58km²，该排土场在 2012 年 6 月后已停

止使用，企业依据有关要求已对排土场进行了治理。

整治后的排土场最终形成 1145m、1125m、1100m、1080m、1060m、

1040m、1020m、1000m、975m、950m、930m 十个台阶，安全平台宽度

20m，台阶坡面角不大于 33°，治理后排土场边坡角最终为 22°，每

个平台形成了 3~5%的反坡。

（3）生产外排土场

将张家庄外排土场北部、现有东外排土场西部、露天开采境界以

外的区域作为生产外排土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4′48.73″，

北纬 38°40′50.08″，该排土场占地面积 1.15km²，占地类型为其

他草地。

外排土场与内排土场相连，排弃时由外排土场自然过渡到内排土

场。露天矿剥离物分为第四系土层与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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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弃土（渣）量监测结果

在生产过程中，建设单位优化工程布局及规模，优化建设时序，强化

管理，进一步优化土石方的平衡调度，提高了土、砂、石料的利用率，减

少了弃土弃渣的排放。

生产期实际产生的土石方量共计 6592 万 m³，其中挖方 6592 万 m³，

填方 0万 m³，弃方 6592 万 m³。

土石方挖填总量较方案设计有所差别，主要是因为本煤矿提前关闭，

地表剥离物提前剥离完成，土石方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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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弃土弃渣动态监测汇总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主体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开挖

（万 m³）
回填

（万 m³）
弃方

（万 m³）
开挖

（万 m³）
回填

（万 m³）
弃方

（万 m³）
开挖

（万 m³）
回填

（万 m³）
弃方

（万 m³）
1 采掘场及内排土场 5854 2779 6592 3517 738 738

2 外排土场 3075 3075 0 0

合计 5854 5854 6592 6592 738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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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3.1 工程措施及实施进度

（1）主体工程中设计及现状已有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1）工业场地

截水沟：主体设计在工业场地北侧、西南侧设置截水沟拦截汇水，并

疏导至工业场地外地势较低处，截水沟为浆砌片石梯形明沟，长为 800m，

底宽及深均为 0.5m，上口宽为 1.5m。

2）行政办公区

排水沟（管）：场地内排水通过四周 150m 长的水泥排水明沟（断面

尺寸为：宽 40cm，深 30cm）进入 100m 长、直径为 60cm 的雨水暗管，最终

排入到下游自然排水沟。

3）储煤场

排水管：场地内排水采用自然收集雨水进入场地内排水暗管，由总长

360m、直径 1.2m 的暗管引入场外道路的排水沟内。

4）场外道路

排水沟：排水沟总长 1900m，其中 300m 长排水沟断面尺寸：宽 150cm、

深 60cm，1600m 长排水沟断面尺寸：宽 50cm、深 50cm。

挡水土埂：挡水土埂长 400m，高 1m，上宽 0.6m，下宽 1.5m。

5）采掘场及内排土场

挡水土埂：主体设计各排土台阶上修筑总长 12800m 的挡水土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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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水土埂高 1m，上宽 1m，下宽 2m。

6）外排土场

东部外排土场;现状已有水土保持措施：①钢筋混凝土挡墙 50m

②平盘（马道）覆土压实 23hm²③挡水土埂 4200m。

张家庄外排土场:主体设计考虑水土保持措施：①钢筋混凝土

挡墙 70m②台阶复垦 50hm²③在每个台阶上修建浆砌石排水沟，共

9200m④在排土场东西两侧及下游分别修建排水沟 ，其中东排水沟

1040m，西排水沟 920m，下游主排水沟长 560m，合计 2520m。

生产外排土场:主体设计考虑水土保持措施：覆土 1.15km²。

（2）批复方案中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1）外排土场

东部外排土场：台阶排水沟 4200m，顺接排水沟 960m。

2）生产外排土场：台阶排水沟 2900m，顺接排水沟 1280m。

（3）工程措施实施进度及完成情况表

项目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建设随主体工程建设逐步进行。据项目竣

工资料统计核实，截止 2019 年 4 月，具体实施的工程措施包括：排水沟、

挡墙、挡水土埂等。工程措施完成具体情况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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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表

项目分区 工程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数量

工业场地防治区 截水沟 m 790

行政办公区防治区 排水沟（管） m 250

储煤场防治区 排水管 m 365

场外道路防治区
排水沟 m 1940

挡水土埂 m 410

采掘场及内排土场防

治区
挡水土埂 m 13200

外排土场防治区

钢筋混凝土挡墙 m 120

排水沟 m 21220

覆土 hm² 135

挡水土埂 m 5820

复垦 hm² 49

3.2 植物措施及实施进度

(1)主体工程中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1）工业场地: 主体工程设计已考虑的措施：在场区布设绿化带，面

积为 0.53hm²。

2）行政办公区

场地已有绿化面积为 0.07hm²。

3）储煤场

已对储煤场下游的边坡进行了 0.42hm²的绿化，绿化树种为油松。

4）场外道路

绿化带总长 1850m，绿化树种为油松。

5）外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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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外排土场：坡面绿化 15.36hm² （成活率仅为 20%）。

张家庄外排土场：边坡植被恢复 15hm²。

(2) 批复方案中设计的植物措施

1）外排土场

东部外排土场：植被恢复 15.36hm²，台阶绿化 9.9hm²，排土场永久

道路绿化 1800m，挡水土埂绿化 1.36hm²。

生产外排土场：坡面绿化 17.4hm²，台阶绿化 5.8hm²。

(3)植物措施实施进度及完成情况

项目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包括工业场地绿化、行政办公区绿化、

储煤场绿化、场外道路、外排土场植被恢复。

植物措施完成具体情况见表 3-2。

表 3-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表

项目分区 工程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数量

工业场地防治区 场区绿化 hm² 0.50

行政办公区防治区 场区绿化 hm² 0.07

储煤场防治区 场区绿化 hm² 0.40

场外道路防治区 绿化 hm² 0.18

外排土场防治区 植被恢复 hm² 185.25

3.3 临时防治措施及实施进度

(1)主体工程中设计的临时措施

1）采掘场及内排土场

临时排水沟：设计临时排水沟底宽 1m，顶宽 3m，深 1m，边坡系

数 1.0，达产时排水沟长度约为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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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复方案中设计的的临时措施

1）外排土场

临时措施：干砌石 2074m³，挡水土埂 1469m，平台绿化 22.3hm

²。

(2)临时措施实施进度及完成情况

项目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包括场外道路、采掘场及内排土

场、外排土场临时拦挡、排水。

临时措施完成具体情况见表 3-3。

表 3-3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表

项目分区 工程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采掘场及内排土场防

治区
临时排水沟 m 1300

外排土场防治区 干砌石 m³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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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

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汇总表

由表 3-4 可以看出，工业场地、行政办公区、储煤场、场外道路、

采掘场及内排土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与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基本一致。

外排土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与水土保持方案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有所差别，是因为实际施工中，排水沟工

程量增加，生产外排土场提前闭库，全部绿化。

项目分区 措施类型 工程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

况

工业场地防

治区

工程措施 截水沟 m 800 790 -10

植物措施 场区绿化 hm² 0.53 0.50 -0.03

行政办公区

防治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管） m 250 250 0

植物措施 场区绿化 hm² 0.07 0.07 0

储煤场防治

区

工程措施 排水管 m 360 365 5

植物措施 绿化 hm² 0.42 0.40 -0.02

场外道路防

治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m 1900 1940 40

挡水土埂 m 400 410 10

植物措施 绿化 hm² 1.85 1.81 -0.04

采掘场及内

排土场防治

区

工程措施 挡水土埂 m 12800 13200 40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1000 1300 300

外排土场防

治区

工程措施

钢筋混凝土

挡墙
m 120 120 0

排水沟 m 21060 21220 160

覆土 hm² 138 135 -3

挡水土埂 m 5669 5820 151

复垦 hm² 50 49 -1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hm² 87.12 185.25 98.13

临时措施 干砌石 m³ 2074 215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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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流失量分析

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造成的流失为主，土壤流失量主要来

源于降雨条件下水流冲刷产生的流失。

4.1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分析

根据水土流失特点，将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原地貌、扰动地表和实施

防治措施的地表三大类侵蚀单元。原地貌为没有进行施工的区域，在施

工准备期及施工初期，所占比例较高。扰动地表为各个施工阶段因各种

原因开挖、占压、损坏的区域，随着工程进展，扰动地表为的面积逐渐

增大，原地貌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为进行了土地整

治、水泥硬化、草皮栽植等无危害扰动的区域，随着工程的继续进行，

最终原地貌完全被扰动地表和防治措施地表取代，随着防治措施的逐渐

实施，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面积比例增大。在进行各阶段土壤流失量分

析时，将各阶段的划分与三大类侵蚀单元划分一致，即为施工准备期（原

地貌）、施工期（扰动地表）、恢复期（实施防治措施后）三个阶段。

施工准备期的土壤流失量作为项目区土壤流失量的背景值，等于防治

责任范围内项目建设区的面积×平均土壤侵蚀强度。

施工期某时段（一般以年计）的土壤流失量的背景值，等于防治责任

范围内水土流失面积与对应的扰动后侵蚀强度乘积的总和。

恢复期的土壤流失量等于该时段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面积与对

应的实施防治措施后侵蚀强度乘积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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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土壤流失量所需的各项面积前面已经确定，因此，要进行各阶段

土壤流失量的计算与分析，首先要确定各阶段的土壤流失强度及侵蚀模

数。

4.1.1 各阶段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1)施工准备期（原地貌）

工程建设区属国家级重点治理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及现场调查、资料搜集、结合方案，确定项目建设区容

许土壤流失量为 1000t/( km².a)。施工准备期侵蚀模数见表 4-1。

(2)施工期（扰动地表）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地表扰动程度和范围处于不断变化中，各扰动区

域的扰动程度也不断变化，为准确测定项目区各扰动地表的侵蚀模数，项

目组翻阅了大量施工期的资料，行政办公区、储煤场、场外道路、采掘场

及内排土场、外排土场（张家庄排土场、东部外排土场），工业场地、输

电线路利用兼并重组前所有，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采用施工期资料查阅、

参考方案及已有项目工作成果等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本项目施工期侵蚀模

数。通过资料查阅，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发生严重水土流失现象。由相关资

料数据分析推算得出各扰动区域的侵蚀模数。各区域施工扰动后土壤水蚀

模数见表 4-1。

(3)恢复期（实施防治措施后）

从资料翻阅及现场查看结果分析，项目区施工过程中的开挖面裸露的

时间并不长，产生的水土流失比较轻微，几乎在一个封闭的场地内进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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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施工，结合项目区的降雨信息，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监测结果

表明，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各项防治措施基本逐步实施，侵蚀模数已经恢

复到或好于原地貌侵蚀模数，因此，参照方案确定的侵蚀模数，确定项目

区植被恢复期的平均侵蚀模数为 1100 t/( km².a)。由于扰动区域经过较高

规格的整平后，主要以硬化路面及植被绿化为主，且植物措施已基本发挥

防治作用，且成活率较高、长势较好，产生流失的可能性较小。各阶段各

防治分区的土壤侵蚀模数见表 4-1。

表 4-1 各防治分区各阶段的土壤侵蚀模数表

时段 项目分区
原地貌侵蚀模数

(t/km².a)
扰动后侵蚀模数(t/km

².a)

运行期

采掘场与内排土

场
2500 7500

生产外排土场 2500 7500

自然

恢复期
生产外排土场 2500 6500 4500 2600

本项目只对采掘场及内排土场、生产外排土场进行预测，水土流失预

测范围是项目的采掘场及内排土场、生产外排土场的扰动面积。

4.1.2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计算

土壤流失量的计算公式为：

施工准备期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面积×原地貌侵蚀模数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扰动面积×扰动后侵蚀模数×扰动时间

恢复期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面积×实施防治措施后侵蚀模数

在计算各阶段土壤流失量时，原地貌侵蚀时间与扰动时间一致，恢复

期土壤流失量以 1 年为单位计算、施工期土壤流失量根据实际扰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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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表 4-2 项目水土流失预测单元及时段表

时段 预测单元 扰动时间 预测时段（a） 预测形式

运行期

采掘场与内排

土场
2015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 5 定量定性

生产外排土场 2015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 5 定量定性

自然恢

复期
生产外排土场 植物措施实施后 3年 3 定量定性

在计算过程中，原地貌的水土流失面积即为项目建设区面积，由此推

算土壤流失量背景值为 41875t。

运行期，项目建设区为扰动土地面积，由此推算土壤流失量为

115390t，扰动后新增流失量 73515t。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见表 4-3、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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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工程项目区运行期水土流失量预测表

预测单元

侵蚀模数背

景值（t/km
².a）

扰动后土壤

侵蚀模数

（t/km².a）

侵蚀面

积（hm²）

侵蚀

时间

（a）

背景流

失量（t）
预测流

失量（t）
新增流

失量（t）

采掘场与内排土

场
2500 7500 151 5 18875 56625 37750

生产外排土场 2500 7500 115 5 14375 43125 28750

合计 33250 99750 66500

表 4-4 项目区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量预测

项目分区

侵蚀模数

背景值

（t/km².a）

扰动后侵蚀

模数（t/km
².a）

侵蚀面

积（hm
²）

侵蚀

时间

（a）

背景流

失量

（t）

预测流

失量

（t）

新增流

失量

（t）

生产外排

土场

第 1年 2500 6500 115 1
2875 7475

4600

第 2年 2500 4500 115 1 2875 5175 2300

第 3年 2500 2600 115 1 2875 2990 115

合计 8625 15640 7015

表 4-5 新增水土流失量汇总表

时段
原地表土壤流

失量（t）
扰动后地表土壤

流失量（t）
新增土壤流失量（t） 新增比例(%)

运行期 33250 99750 66500 90.5

自然恢复期 8625 15640 7015 9.5

合计（t） 41875 115390 73515 100

4.2 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分析

项目区主要有以下三种扰动方式：开挖、场地平整、临时堆放。各防

治分区的扰动方式详情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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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各防治分区扰动方式及侵蚀类型情况表

防治分区 扰动方式及侵蚀模数
原地貌土地利

用类型
占地性质

采掘场与

内排土场

开挖。临时堆

土、堆渣，以水力侵蚀为主
荒草地 临时占地

生产外排

土场

开挖。临时堆

土、堆渣，以水力侵蚀为主
荒草地 临时占地

各防治分区的土壤流失量见表 4-2。

由表 4-2 可以看出，在运行期内，实际造成的水土流失量为 115390t，

扰动后新增流失量 73515t，实际防治措施后推算土壤流失量为 27090t，实

施防治措施后土壤流失量比原地貌减少 14785t，比扰动后减少流失量

88300t。其中，外排土场工程区因为占地面积大，是土壤流失量的主要来

源区，随着各项防治措施的实施及防治效果的逐步发挥，水土流失将会得

到有效控制，土壤流失量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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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

总面积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

各类挖损、占压、堆弃土地，以垂直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

对扰动的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积，不包括

不扰动的土地面积。

经现场查勘与量测，项目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358.32hm²，各类建（构）

筑物占地、道路及场地硬化面积为 8.79hm²，排水沟等工程措施占地面积

为 153.11hm²，植物绿化措施面积为 186.40hm²，总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348.30hm²，由此推算，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20%。项目区扰动土

地及整治情况见表 5-1。

表 5-1 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表 单位： hm²

水土保持防

治防区

占地面

积

扰动面

积

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植物措

施

建筑物及

场地硬化

工程措

施
小计

工业场地 5 5 0.5 4.1 0.22 4.82 96.40

行政办公区 0.35 0.35 0.07 0.13 0.13 0.33 94.29

储煤场 3.2 3.2 0.4 2.21 0.55 3.16 98.75

场外道路 2.76 2.76 0.18 2.35 0.18 2.71 98.19

采掘场及内排

土场
151 151 147.5 147.5 97.68

外排土场 196 196 185.25 4.53 189.78 96.83

输电线路 0.01 0.01 0 0.00

合计 358.32 358.32 186.4 8.79 153.11 348.3 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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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面积包括因开发建设项目生产建设活动

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项目建设区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

量的未扰动地表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

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或以下的

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体系，并不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

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

经监测，项目区的水土流失面积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除去建（构）物

及道路、场地硬化面积，即实际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349.53hm²，水土

保持治理达标面积即水土保持措施（含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面积为

339.51hm²，由此计算项目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13%。各防治分区水

土流失治理情况见表 5-2。

表 5-2 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表 单位： hm²

水土保持防

治分区

扰动面

积

建筑物及

场地硬化

水土流

失面积

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水土流

失治 理

度（﹪）
植物措

施

工程措

施
小计

工业场地 5 4.1 0.9 0.5 0.22 0.72 80.00

行政办公区 0.35 0.13 0.22 0.07 0.13 0.2 90.91

储煤场 3.2 2.21 0.99 0.4 0.55 0.95 95.96

场外道路 2.76 2.35 0.41 0.18 0.18 0.36 87.80

采掘场及内排

土场
151 0 151 0 147.5 147.5 97.68

外排土场 196 0 196 185.25 4.53 189.78 96.83

输电线路 0.01 0 0.01 0 0 0 0.00

合计 358.32 8.79 349.53 186.4 153.11 339.51 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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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拦渣率

拦渣率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

弃土（石、渣）总量的百分比。弃土弃渣量是指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产

生的弃土（石、渣）量，含临时弃土弃渣。弃土弃渣利用率指项目建设

区因回填、出售等因素再次利用的弃土弃渣量与实际弃土弃渣总量的百

分比。本项目拦渣率计算主要采用设计资料校核估算与实地测量相结合

的方法。

根据项目区建设特点及实际监测，建设期的拦渣率能够达到

99.00％。

5.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

土壤流失之比。即：

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于黄土

丘陵沟壑区，区域内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为 1000t/km².a。

项目区工程实施防治措施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为 1100t/ km².a。

由此推算，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9。

5.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的百分比。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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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施面积，不含国家规定的恢复农耕的面积。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188.41hm²，已恢复植被面

积为 186.40hm²，由此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93%。各防治分区林草植

被恢复情况见表 5-3。

5.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林草面

积是指开发建设项目的项目建设区内所有人工和天然森林、灌木林和草

地的面积。

经现场查勘与量测，项目区已恢复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186.40hm²。项

目建设区面积 358.32hm²，由此计算林草覆盖率为 52.02%。各防治分区

林草类植被面积情况见表 5-3。

表 5-3 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情况表

水土保持

防治分区

建设区

面积

（hm²）

可绿化

面积

（hm²）

林草面积（hm²）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植被

覆盖度

（﹪）
已绿化面

积

没扰动植

被面积
小计

工业场地 5 0.68 0.5 0.5 73.53 10.00

行政办公区 0.35 0.08 0.07 0.07 87.50 20.00

储煤场 3.2 0.44 0.4 0.4 90.91 12.50

场外道路 2.76 0.21 0.18 0.18 85.71 6.52

采掘场及内

排土场
151 0 0 0 0.00

外排土场 196 187 185.25 185.25 99.06 94.52

输电线路 0.01 0 0.00 0.00

合计 358.32 188.41 186.4 186.4 98.93 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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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是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水土保持监测

和水土保持监督执法的重要依据。本项目属建设生产类项目，根据《全

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水利部办公厅 办水保[2013]第 188 号），位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生产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一级标准。

监测结果表明，实施防治措施后，平均侵蚀模数为 1100t/km².a。由

于各项防治措施的实施，使土壤流失量从扰动后的 115390t 减少到实施

防治措施后的 27090t，减少了 88300t。土壤流失量已控制在国家允许的

流失量范围内。由此说明，项目区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效果良好，

有效的控制了建设期水土流失的发生。从扰动土地整治率等六项指标的

计算结果看，均达到方案及防治标准的要求，具体达标情况见表 6-1。



结论

42

表 6-1 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防治分区

扰动土

地

整治率

（%）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

土壤流

失

控制比

拦渣率

（%）

林草植

被

恢复率

（%）

林草覆

盖

率（%）

工业场地 96.40 80.00

0.90 99

73.53 10.00

行政办公区 94.29 90.91 87.50 20.00

储煤场 98.75 95.96 90.91 12.50

场外道路 98.19 87.80 85.71 6.52

采掘场及内

排土场
97.68 97.68 0.00

外排土场 96.83 96.83 99.06 94.52

输电线路 0.00 0.00 0.00 0.00

总目标 97.20 97.13 0.90 99 98.93 52.02

表 6-2 防治目标达标对比情况表

六项指标 一级标准值 方案目标值 实际达到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7 97.2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0 95 97.13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0.9 0.90

拦渣率 98 98.5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8.5 98.93

林草覆盖率 25 26 52.02

6.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100万t/a生产能力核

定项目工程重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能够较好的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能够认真及时落实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美化环境的同时，控制了水

土流失，较好地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

1.工程选择了适宜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能够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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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方案技术规范的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质量可靠。

2.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显。工业场地、行政办公

区、储煤场、场外道路采取了较园林式绿化，选择适宜的草种、树种，

进行草灌结合、乔灌结合的多种方式栽植，充分将各项防治措施有机结

合，重点突出。

3.较好的完成了水土保持防治任务，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时，提高

了环境美化效果，各分区防治绿化效果明显。

6.3 存在问题及建议

项目区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试运行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防治效

果明显。建议建设单位并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做

好绿化设施的养护、补植等工作。

6.4 综合结论

项目区水土流失监测表明，建设单位能够按照要求，积极做好各项水

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工作比较到位；能够根据《山西煤炭运销集

团天和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随主体工程的施工及时对工程扰动区域实施与之相适应的

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显，有效的控

制了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项目建设区内的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国家允许

的流失量之内，随着林草措施效益的逐步发挥，水土流失治理成果将得

到进一步巩固提高；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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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流失控制比、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六项指标均达到《开发

建设项目防治标准》一级标准，达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天和煤业有限

公司露天煤矿 100 万 t/a 生产能力核定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

的目标，各项治理指标满足防治标准的求，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

的条件，可以交付使用，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实施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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